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相对人名称：
	德州健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登记号：
	91371402MAG0ADU23Q

	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OLE_LINK3]杨XX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bookmark: OLE_LINK4]京东前门街道罚字﹝2026﹞002号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二）项

	处罚类别：
	罚款1万元

	处罚内容：
	经查，2026年1月29日02时20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市民反映，东城区前门街道珠市口东大街19号前门万达美华酒店对面有一个工地一直在施工有噪音，来电反映施工扰民问题。我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29日02时40分现场检查时，已不存在上述行为。经调查，当事人当时在前门大街南端东侧施工现场用成槽机进行地连墙作业，且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审批手续，我执法人员现场已责令当事人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当事人在一年内未曾因同类违法行为而接受过综合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或书面告诫。上述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佐证。


	处罚决定日期：
	[bookmark: _GoBack]2026年2月9日

	处罚机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

	信息发布时间：
	



